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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爭議交易和退款的常見問題 

 

 

1. 甚麼是信用卡「退款保障機制」（Chargeback mechanism）？ 

 

答：信用卡退款保障是信用卡國際機構(如 Visa, MasterCard和銀聯)為持卡人提

供的保障機制，在符合信用卡國際機構所訂的情況下（請注意，退款保障機制並不

適用於下列第 8條所述持卡人簽署「免息消費分期計劃直接付款授權書」使用免息

消費分期計劃進行交易的情況），包括當持卡人以信用卡預繳款項，而商戶未能提

供商品或服務時，持卡人可通過信用卡發卡機構向收單機構(即商戶銀行)申請退還

就商戶未能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所支付的款項，惟需注意個別信用卡發卡機構的規則

及追溯期限。 

 

2. 甚麼是常見的爭議交易及退款申請？ 

 

答：一般而言，持卡人可就以下情況下的信用卡交易提出異議及申請退款，最常見

的包括： 

 無授權網上/ 郵購/ 電話訂購交易 

 授權一筆交易，但商戶重覆收款 

 金額/ 交易貨幣不符 

 收不到退款 

 没有收到訂購之商品或服務 

 向商户提出取消自動轉帳授權，但該商戶没有按照辦理 

 

例子：持卡人向某健身中心購買 1年會藉，並以中銀信用卡一次性付款港幣 12,000

元，但使用會藉服務 6 個月後，中心因倒閉而未能提供剩餘 6個月之服務。持卡人

可於指定之時間內向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卡公司」）提出爭議交易及

退款申請。若申請符合信用卡國際機構之規則，卡公司會通過信用卡國際機構向收

單機構提出追討退款申請。卡公司會把成功追討的爭議交易之款項退回持卡人之信

用卡戶口。 

 

3. 如何向卡公司提出爭議交易及退款申請？ 

 

答：持卡人可先致電 24小時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2853 8828)向客戶服務員查詢及

提出爭議交易及退款申請，客戶服務員會協助持卡人完成所需程序。持卡人亦可以

填寫「爭議交易表格」，選擇合適原因及按要求附上所需證明文件（如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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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及可證明未曾享用商品或服務之記錄等）；以便卡公司按照信用卡國際機構

規定，向收單機構(即商戶銀行)就相關簽賬申請退回爭議交易之款項。 

由於追溯期是有期限的，因此，持卡人需檢查清楚卡公司發出的月結單，如發現有

問題交易，持卡人須盡快向卡公司提出。 

 

註: 「爭議交易表格」可於中銀信用卡網頁(www.bochk.com/creditcard)下載或到中國銀行(香港)

各分行索取。 

 

4. 在爭議交易的過程中，卡公司作為中銀信用卡發卡機構扮演甚麼角色？ 

 

答：除第 8條所列情況外，卡公司會根據信用卡國際機構的規則(「該規則」)協助

持卡人就爭議交易提出退款申請，在合符該規則所訂的情況下就申請及相關證明文

件進行分析及作出審核。如果發卡機構接納申請，便會根據該規則通過信用卡國際

機構向收單機構(即商戶銀行)提出退款申索。若收單機構接納申索，便向發卡機構

作出退款，再由發卡機構退款給持卡人。 

 

5. 持卡人提出爭議交易退款申請後，有關爭議交易及退款申請處理的過程一般是怎樣？

如何通知處理結果及需時多久？ 

 

答：在相關證明文件齊備及合符該規則所訂的情況下，卡公司會就持卡人爭議交易

及退款的申請透過信用卡國際機構，交予收單機構(即商戶銀行)跟進。收單機構會

視乎情況處理有關申請或將其轉發給商戶跟進。(詳見下圖） 

 

 

 

 

 

 

 

 

 

 

 

 

 

按照信用卡國際機構規定，視乎不同原因，一般追討程序預計需時 45-90日 (曆日)。

如爭議交易及退款申請成功，退款將直接被退回信用卡賬戶內，而有關記賬將顯示

於下期月結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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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商戶在持卡人付款後未能提供貨品或服務時(如因商戶倒閉)，持卡人提出爭議交

易及退款申請的追溯限期為多久？ 

 

答：一般而言，根據 Visa/MasterCard 信用卡國際機構規定，此類別追溯限期須取

決於以下兩個時限：(1)交易日起計540日 (曆日)及(2)於商戶倒閉後120日(曆日)

內; 而按銀聯國際規定，銀聯信用卡持卡人在香港進行的交易，有關追溯限期為交

易日起計 360日(曆日)內。 

 

請注意，持卡人必須在追溯限期前至少 14日(曆日)，向卡公司提出爭議交易及退

款申請並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以便處理有關申請。 

 

假設某商戶於 2017年 1月 1日倒閉： 

i. 如持卡人於 2015年 1月 1日以 Visa卡購買該商戶會籍，由於從交易日起

計已超過 540日，因此該退款申請未能符合 Visa信用卡國際機構的規定； 

ii. 如從交易日起計未超過540日，但持卡人於2017年12月才提出退款申請，

由於該申請於商戶倒閉 120日後始提出，因此該退款申請未能符合 Visa

信用卡國際機構的規定； 

iii. 如持卡人於 2016年 12月 1日以 Visa卡購買該商戶會籍，並於 2017年 1

月 20日提出退款申請，由於該申請於商戶倒閉後 120日內提出，且從交

易日起計不超過 540日，所以該退款申請符合 Visa信用卡國際機構的規

定。 

 

7. 持卡人提出爭議及退款申請後，可通過甚麼渠道查詢處理情況？對於已提出的爭議

交易及退款申請，是否仍需要先繳付？ 

 

答: 客戶可以致電卡公司 24小時信用卡客戶服務熱線 28538828查詢。已提出的爭

議交易及退款申請，客戶無須先繳付有關交易款項。 

 

8. 如持卡人簽署「免息消費分期計劃直接付款授權書」並使用免息消費分期計劃進行

交易，有關退款安排是怎樣？持卡人須承擔甚麼責任？ 

 

答：「免息消費分期計劃直接付款授權書」上，已列明該計劃為卡公司提供予持卡

人的貸款，如持卡人同意授權書並簽署確認已明白差錯處理（即退款保障）條款不

適用於免息消費分期計劃，即使有關貨品及/或服務其後發生任何爭議或投訴，包

括但不限於有關商戶未能提供相關貨品及/或服務，持卡人亦必須按照授權書上相

關條款及細則及持卡人合約向卡公司償還所有免息消費分期計劃的應付款項。 


